
法规介绍
财政部颁发《关于对征集国家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刊讯： 9 月 8日财政部以（87）财税字第197号文发出了《关于对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若干问

题的规定》 ，现全文转载如下：

为了继续做好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以下简称能源交通基金）的工作，我们根据各地的要求，经

过多次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现对若干政策问题规定如下，望遵照执行。

一、关于对各类企业单位征集能源交通基金问题。

（一）对企业税前单项留利、减免税收是否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国务院和财政部规定的企业税前单项留利，是在不拨付专项基金的前提下，为解决企业某些特殊需要采取的

政策性措施。为了贯彻好国家的这项政策，增强企业活力，对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的税前单项留利，不征集

能源交通基金。

企业因减免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而相应增大的利润或减免所得税而增加的留利，均属国家规定的征集

对象，应按其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或实际留利征集能源交通基金。企业将减免税款直接转入“生产发展基金”或

其它专项基金科目的，亦应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二）对集体企业用税后利润支付给个人红利部分是否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对集体企业应按税后利润全额征集能源交通基金，不得扣除支付给个人的红利数额。

（三）对集中交库的中央主管部门所属的集体企业是否就地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根据现行《 征集办法》 规定，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兵器工

业部、航天工业部、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局十个单位实行集中交库，但这十个单位所属集体企业

应就地缴纳能源交通基金。

（四）对各级各类公司、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组织应如何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1.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级各类公司，均应根据批准时确定的所有制性质，按照国务院和财政

部征集能源交通基金的有关规定执行。

2.对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注册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组织（以下简称联合组织），按下列办法征集能

源交通基金：

联合组织实现利润实行先分利后纳税和在经济特区实行先纳税后分利办法的，由分得利润的原单位一并计算

缴纳能源交通基金；不分利润或虽分利而未并入原单位仍留在联营组织继续投资的，可根据参加联营各方的经济

性质，按有关征集规定就地征集能源交通基金。

联合组织提留的各种专项基金，均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确定的所有制性质，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的有

关规定，就地征免能源交通基金；未确定所有制性质的，暂比照集体企业的规定办理。

（五）根据国家有关基建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办法，对建设单位、工程承包公司和施工单位按规定提留的基

建投资包干结余，除用于归还贷款和上交财政的部分外，单位留用部分（包括上交主管部门部分）应征集能源交

通基金。

二、关于对行政事业单位征集能源交通基金的问题。

为了统一征集政策，加强征收管理，并与国家预算管理办法改革相适应，特对行政事业单位征集能源交通基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金的问题，具体明确如下：

（一）全额预算管理的行政单位取得的预算外收入，按总额计征。

（二）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取得的事业收入，按扣除不属于事业费中列支的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净

收入计征。

（三）财政部门拨给部分事业经费和对能够逐步实行企业化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经费尚未完全自

立的事业单位，其取得的事业收入，按扣除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成本（费用）、 税金及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抵顶国家预算拨款后的余额计征。

（四）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取得的收入，按扣除抵顶预算拨款后的余额计征。

（五）对有特定用途、按国家统一规定收取的事业收入，如养路费收入、市场管理收入和房产管理收入，按

以下办法计征：

1.养路费收入，按收取总额计征；

2.市场管理收入，按扣除支付雇用临时工人头经费后的数额计征；

3.房产管理收入，暂按收支相抵后的余额计征。

（六）实行企业化管理，又能够经济自立的事业单位取得的事业收入，按扣除成本、税金后的余额计征。

（七）行政事业单位应缴纳的能源交通基金，除集中交库的单位外，一律就地缴纳。

三、关于对能源交通基金的减免照顾问题。

为了解决有些缴纳单位预算外收入较少，缴纳能源交通基金有实际困难，将财政部（85）财 税字 第019号通

知中规定的减免权限作适当放宽，凡当年各项应纳能源交通基金的预算外资金收入或集体企业的税后利润不足五

千元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人民政府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给予减征或免征能源交

通基金的照顾；对因遭受自然灾害需要减征或免征照顾的，根据单位申请报告，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税务局审核批准，给予定期减征或免征照顾。

以上规定从1987年 7 月 1 日起执行。

法规介绍 财政部发出

《关于国营企业推广应用电子

计算机工作中的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本刊讯：今年 9 月 8日财政部以（87）财工字第395号文发出《 关于国营企业推广应用电子计算 机工 作中的

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现全文刊登如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86）92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搞好我国计算机推广应用

工作汇报提纲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精神，现对国营企业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机工作中的若干财 务问 题，作 如下规

定：

一、凡企业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需要购置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单个系统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其购置费用

可在一至三年内摊入生产成本；单个系统价值在五万元以上的或为企业其他有关工作购置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其

购置费用应在更新改造资金和生产发展基金中列支。

凡企业开展会计电算化需要购置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应尽量先用企业生产发展基金解决，确有困难的，经同

级财政部门批准，对单个系统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可分次摊入生产成本，并要讲求实效，注意节约。

二、企业培训计算机应用开发和使用人员所需的费用，先在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若职工教 育 经费不

足，再列入成本；为某一应用项目、技术引进项目服务的培训费，包括出国培训费用，可在项目资金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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